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
关于推荐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
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人选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研培中心：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强化全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顶层设计，提升培训质量。成都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遴选培训理论水平高、实施经验丰富、熟悉培训项目管理的人员组建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团队。根据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推荐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人选的通知》（〔2019〕-310（发））要求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推荐条件 
（一）热爱教师教育事业，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协作精神；
（二）具有较强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业能力，具有较高的项目规划研制、项目组织实施、项目质量评估等业务能力；
（三）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；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女性年龄原则不超过50岁，男性年龄原则不超过55岁。
二、推荐名额
双流区推荐名额：研培中心3人，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6人（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、中职至少各1人），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6人（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、中职至少各1人）。
三、专家主要职责
（一）参加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发展规划、培训制度建设、标准研制、项目设置、指南编制等相关政策研究论证工作；
（二）跟踪、调研、指导全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实施情况，总结、提炼、推广培训典型经验；
（三）参与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机构资质认定、项目审核、过程监控和质量评估；
（四）组织开展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重大问题专题研究，提出相关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；
（五）承担成都市教育局人事与教师工作处、成都市教师素质提升项目办公室委托的其他任务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请各单位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，保质保量完成遴选推荐工作；
（二）请各单位于2019年7月1日前将《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推荐人选信息表》（附件1）、《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推荐人选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电子版（附件2需加盖单位公章，用扫描件）发送至邮箱5545579@qq.com。联系人：肖老师，18215656635。

附件：1.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推荐人选信息表
2.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推荐人选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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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
培训专家推荐人选信息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
片

	所在
单位
	
	政治
面貌
	
	职务/职称
	
	

	学科
（专业）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主要工作经历和师培工作经历
	





	从事师培工作取得的成绩或相关研究成果
	




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	
附件2
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和校（园）长培训专家推荐人选汇总表（二）
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姓名          填表人联系方式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所在单位
	出生年月
	学科（专业）
	职务/职称
	推荐类别
	联系电话
	电子邮箱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推荐类别：校（园）长、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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